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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之變更 

 

揚州市廣陵區泰和農村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之董事(「董事」)會(「董事會」)

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二一年三月八日起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變更為香港灣仔皇后大

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40樓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揚州市廣陵區泰和農村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

主席 

              柏萬林 

 

中國揚州，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柏萬林先生、柏莉女士及周吟青女士；兩名非執行董事

柏年斌先生及左玉潮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振強先生、吳賢坤先生及陳素權先生。 

 


